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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消防署 函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8樓
聯絡人：李玉如
聯絡電話：02-81959119#9312
傳真：02-89114276
電子信箱：ruru@nf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消署危字第11233058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詢保安監督人適用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2年12月14日高市消防危字第11236745900號函。

二、按本署105年12月8日消署危字第1051119463號函釋略以，

凡同一廠區內儲存或處理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合

併計算後達管制量30倍以上，即應執行保安監督業務；爰

非屬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，毋須將其公共危險物

品數量納入計算。至有關廠區各防火區劃內公共危險物品

均未達管制量，惟合併計算後達管制量30倍以上，是否應

選任保安監督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並據以執行1節，因事涉

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範圍及數量之認定，仍請本權責就個案

審酌辦理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消防局 1121221

*11236919200*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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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內政部消防署 函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8樓
聯絡人：廖書鋒
聯絡電話：(02)81959119#9311
傳真：(02)89114276
電子信箱：hrc@nf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消署危字第11333004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詢某供既設合法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建築

物內，新增室內儲存場所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3年1月5日高市消防危字第11330168600號函。

二、函詢某供既設合法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建築

物，已依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

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管理辦法)第79

條附表5完成改善，倘因作業需求欲依管理辦法第23條第2

項規定於同一建築物內之1樓或2樓新增室內儲存場所，則

該新增之室內儲存場所之位置、構造及設備應符合管理辦

法第23條第2項規定；至該既設合法一般處理場所尚無需重

新檢討安全距離及保留空地。惟本案建築物係屬既設一般

處理場所，內部並設有室內儲槽場所，爰請就新增室內儲

存場所之必要性、合理性及安全性整體考量並綜合判斷

之，因事涉個案現場實質認定，仍請本權責辦理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消防局 1130111

*11330300100*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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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副本：

43

附件2

2



適用新舊法日期之佐證資料 

各類建築行為或樣態

之佐證資料 

範例 

領有建造執照者：新

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

建等之發照日期 

 

變更使用：工務局核

准函日期或戳章日期 

 

附件 3 



室內裝修：建築師公

會核准函日期或戳章

日期 

 

 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

局(加工區)：戳章日

期或其他佐證文件 

 

 

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

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

局(南科)：預審同意

備查函或其他佐證文

件 
 

 

特登工廠：消防圖說

審查核准函 

 

外部水源會勘案不適

用本作業辦法 

 

平行送審 各建築行為該管之掛號單或其他佐證資料 

佐證資料依檢附資料之日期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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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
樓
承辦單位：建築管理處
承辦人：邵士洪
電話：07-3368333#2424
傳真：07-3312800
電子信箱：shaosh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工務建字第11331949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會議紀錄及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各1份(隨文引入) 

(54524514_11331949300A0C_ATTCH1.pdf、54524514_11331949300A0C_ATT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3年2月23日召開「本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

標示討論會議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局113年2月20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1331628400號開會

通知單辦理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公寓大廈
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政府消防局、高雄市政府法制局、本局法制秘
書、本局道路養護工程處

副本：本局建築管理處（處本部）、本局建築管理處（第四課）、本局建築管理處（第
六課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消防局 1130305

*11331203600*

附件5



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討論會議 

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13 年 2 月 23 日下午 02時 00 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局公園處會議室 

三、主 持 人：劉處長中昂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邵士洪 

四、出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到簿） 

五、討論事項： 

(一)案由：本次草擬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原則，請與會

單位提供意見。 

決議：本案經與會代表共同研商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

標示指導」後通過。 

(二)案由：公共消防安全設備維護修繕補助是否有可配合事項。 

決議：請消防局洽請消防設備師、士等公會協助宣導，請消防專技人

員執行檢修時，如消防送水口有影響安全之虞者，於檢修申報

書備註欄記載，並以行政指導方式請建築物管理權人改善。後

續如有民眾或公寓大廈詢問裝設消防送水口警示方式，為避免

影響消防送水口之使用，請消防局協助回覆。 

(三)案由：消防送水口如其突出人行道或路面等位置之情形。 

決議：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設施設置時不得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

市區道路條例等相關規定，避免影響用路人。 

六、散會：下午 3時 10 分 

附件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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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 

1. 為強化本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位置標示以維護民眾安全，提供

警示標示設置指導說明。 

2. 建請於非埋入型消防送水口前後適當位置加裝反光條、警示燈、

防撞條等或其他改善作為，以減少民眾碰撞受傷而負損害賠償

之責任，惟相關標示不得妨礙送水口之使用。 

3. 新建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之裝設以埋入型為原則，如需加裝露出

型時，應不得妨礙交通及市容。 

4. 公寓大廈消防送水口屬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者，依公寓大

廈管理條例規定，其修繕、管理、維護及公寓大廈及其周圍安

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職責；管理委

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對設置之警示或標示有保養維護的義務，應

妥善管理維護；如未設置管理組織者應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管

理維護。 

附件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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